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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
关于陈四清等十二名同志任免职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委、办、局，各区属机构：

经2013年10月29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第35次常务会议研究决定，现将陈四清等十二名同志的任免职事项通知如下：
免去陈四清的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景山街道办事处副调研员职务；
任命黄子民为北京市东城区民政局副局长（试用期一年）；
任命张洪亮为北京市东城区司法局副局长（试用期一年）；
任命韩云升为北京市东城区房屋管理局副局长（试用期一年）；
任命李娜新为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前门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试用期一年）；
任命王智博为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东花市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试用期一年）；
任命芦微为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景山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试用期一年）；
任命袁英江为北京市东城区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试用期一年）；
任命周毓庆为北京市东城区环境保护局调研员，免去其北京市东城区环境保护局副局长职务；
任命李文卓为北京市东城区民政局调研员，免去其北京市东城区民政局副局长职务；
任命刘艳为北京市东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调研员；
任命张淑焕为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调研员。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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